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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适应高等农业院校农业经济注教学的需要，按照《农业

经济法》教材内容结构体系编写了这本《农业经济法案例选编》。

农业经济注是一门新兴的学科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，

中央十分重视农业经济注制工作，使农业经济立法有了较为迅速

的发展，国家相继颁布了一批农业经济法律、法规。它们是用洁

律手段调整农业经济关系的行为准则。

，农业部早在 1 981年就提出在全国高等农业院校建立这门学抖

的任务，并要求各高等农业院校积极创造条件，开设这门课程。

根据国家教委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教材建设的要求，在制定"七

五"、"八五"期间本科教材建设规划中，不仅将《农业经济

法》列为农业经济管理专业木料的必修课程，而且下达了《农业

经济法》和《农业经济法案例选编》的教材编写计划，为农业经

济法教学提供基本教材。

农业经济注教.学实践证明，为提高农业经济法的教学质量，

必须把农业经济浊的理论、法律规范和法律实施三者有机地结合

起来，只有这样，才能使学生完整地理解"有达可依，有j去必散，

执法必严，违法必究"的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要求。由于篇幅所

限，书中只能突出重点，收编案例和法规n此外，也有的因为公

开刊登或机关公舍的案例稀少，调查收集困难，所掌握的案例材

料太少而未能编入。因此，编入本书的案例不能采用同《农业经

济法》教材相应的章节体例，而采用分题编排的形式。

本书在搜集案例和编写的过程中，承蒙农业部政策体改法规

司和其他有关司局、林业部公安局、国家土地管理局监察司、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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;f.i1部术政司、国案环保局、动植物检疫总所等部门、单位领导同

志的热情指导和帮助，在此谨致谢意。

本书由农业部政策体改法规司副司长骆友生同志和北京农业

犬学副教授葛恒美同志审定。

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，时间仓促，错误和欠妥之处，在所难

免，热诚欢迎批评和指正.

马魁元任大鹏

1991年5 月2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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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土地管理法案例

、

〈一〉不同主体未经批准或采取欺骗手段

骗取批准，非法占用土地的案例

1. 全民所有制单位、 城市集体所有制单位的靠倒

(1) 海康县某毒等六单位革 分生产区域内土地建私房案

I 囊惰z 从 1 987年下半年开始， 广东省海康县某委以及位于

县城新城区重要位置的四个工厂和某运问管理处六个单位，先后

以建集体宿舍为名，把厂区(单位)内部的部分生产用地或空地

划给私人建住宅。截至主988年 4月底止，六个单位划公地建私房

249幢， 占地面积26584平方米， 其中已建成的157 幢， 占地面积

17167平方米。 县国土管理部门曾对划公地建私房的工厂下 达 过

关于制止占地建房的通知，但没有引起重视，造怯私自改变土地

使用的歪风继续蔓延，造成很坏影响。

针对上述违法用地事实，县里领导实地视察了违法用地的现

场，根据《土地管理法》和中央及省的有关指示精神，统-aJ思想

认识。县委、县政府对上述私分生产区域内土地建私房案件作出

如下处理z

①上述违怯占地建房，已经建好搬进居住的，令其自行搬

出，尚未搬进的，不准搬进居住，等待处理 E

②正在动工兴建的，要回填好己动工土地E已经违陆划分给

私人的土地尚未动工的一律不得动工s

③凡非撞占用工厂(单位)土地建房尚未建成的限期由广

〈单位)全部拆除，接期拆除的，从1草地理，海期不拆的强行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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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，并从严处理。

④对负有领导责任的两个工厂的广长和总支书记给予撤销党

内外职务的处分。

处理后i己z海康县委、县政府在核实事实基础上，根据《土

地管理法》第19条、第46条分别对海康县某委等六个单位作了处

理;处理情况如下=

①违反新城总体规划、离厂内旧生活区较远的拆除。拆除后

的经济损失由各单位负责。

②部分竣工的折价收归国家，统一由城市综合开发公司改建

和按折价付款给各单位。

③部分厂内竣工的私房折价归厂，办理报建手续后由厂续建

成三层以上集体宿舍，分配给厂内干部、职工。产权归单位所有。

①某运问管理处尚未动工的宅基地、某委所建单家强户住宅

围墙内的空地由国土局收归国有。 ζ

⑤对此事件中影响极坏又抗拒检查，阻挠国土工作人员查核

的两个单位的厂长、总支书记给以撤销党内外职务的处分。

E 分析 : «土地管理法》第16条规定z "在城市规划区内，

土地利用应当符合城市规划"。第19条规定，使用国有土地， .不

按批准的用途使用土地的，可收回用地单位的土地使用权。《广

东省土地管理实施办法》第3条规定:"依法使用国有土地的单

位和个人，只有按原确定用途的土地使用权，没有土地所有权。

改变固有土地使用权……须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… · ·e。"

海康县→些单位在国家:tl拨的生产区域内，以建职工宿舍为

由，将土地私分给干部职工盖私房，不经审批擅自改变土地用途

和不按城市规划乱建住房，构成非住占用土地建私房性质的严重

违桂事实。此事涉及到六个单位，其中还有部门主管单位，单挂起

由国土部门查处难度很大，不易达到真正贯彻《土地管理站》、

阻止势态蔓延趋势的目的。在困难面前，海康县国土局积极向县

政府、县委反映，得到领导部门支持。去?:要领导在掩埋该案时

, ~ 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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态度严肃，要求·坚决被怯查究，因此能静突破多层阻力'.终于对

阻止聋她的单位领导人给予了行政处分，刹住了私分生产用地建

费的歪风。

i圄主部门在处理违怯用地单位时， 对违怯单位的主要负责人

只有给予轩政处分的建议权，如果不依靠上级领导部门，这种行

政处分就难以兑现。诲，康的这个案例有值得吸取的经验。

(广东省国土厅: «土地案例选编» 1-4页 )

(~)硕德县果发展总公司擅自用地案

I 囊情: 经查， 广东省顺德县某发展总公司于1 98 8年7 、 8 月

间，在未经县国土、建设规划j管理部门同意的情况下，擅自与桂

洲镇海尾村协商并签订了用地协议，在广珠公路东侧，地名叫中

下浪的地方选址，组i定37'5亩土地作为建I设用地，并于当年9月份

进行工程施工，被县国土、建设规划管理部门发现及制止时，已

翻筑石棋约800棠， 啧沙毁地85 . 4亩 ， 127亩禾田晚造弃耕， 造成

于在农业生产主较大的损失。

擅自占地事件发现后，县国土局于1 989年 2月作出了初步处

理前，四点决定，在就行过程中，某发展总公司尚能主动、积极落

实，并囊示诚墨接受下一步的处理。对违法用地问题的严重性执

惧比较探刻。

对此宗违t每周地案件，黯德县国土局于 198-9年 12舟根据《土

地管理拉》第43条和《广东省土地管理实施办怯》第24条第一款

的规远和县政府主地撞撞领导小组的意见，经研究决定，对某发

展总公司悻出如平处理z

①对某发展总公司处以28 4687 . 5元罚款@罚款于1990年 1月

15 日 前交d县属土属。

②凡未毁地填土的土地，必须撤销用地协议，退地复耕d

@己填土部分 t包括填土范围内的旱地共110 . 18亩)可由某

发展总公司安排项目建设使用，但用地前必须按规定办理征地手

续，不得自行使用。将来需要增开道路作交通之用的土地，到时

, ~ ,



可一并办理征用，但路宽以石坝边计，不得超过 7米。

E 分析 z 顺德县某发展总公司是集体所有制 企 业， 未 经 批

准，擅自与海尾村签订用地协议，填土筑坝，是非法占用土地的

行为。 ft.田德县地处珠江三角洲，是久负盛名的鱼米之乡， -农业土

地利用率较高，耕地十分宝贵。该公司非法一下要吞掉 315亩良

田，肆意乱占耕地，依法受到惩处是完全必要的。

(广东省国土厅: «土地案例选编» 6一7页 ，

略有改动)

2. 乡 (镇) 村企业的事例

(1)擅自占地做堆放揭露

I 囊情$ 1 981年 4月 ， X X 乡XX 材未经批准， 擅自 占 耕 地

1.5亩做木材堆放场。

根据《土地管理战》第44条规定，区土地管理局决定=①责

令该单位写出书面检查 z ②罚款 525 元 E ③所占土地按临时占地

办理手续。

E 分析 z 土地使用权受法律保护， 任何单位和个 人 不 得 侵

犯。未经批准，擅自占用耕地做木材堆放场，改变了土地用途，

虽属临时用地，未履行申请批准手续，是违法的。为了切实保护

耕地，依法使用土地，区土地管理局对 X X村的违怯行为的处

理，不仅是必要的，也是正确的。

(张长鸿主编: «政策法规与案例选编»93 8

939页 z 案例的分析为本书编者所加)

(2) 擅 自 占地建厂房事

I 案情 : 1981年春， X X X 材化纤厂未经批准， 擅 自 占用本

村水田 1亩，建厂房。

根据《土地管理战》第44条规定，县土地管理局决定:①责

令拆除建筑物，恢复耕种z②通报全县批评该厂及主要责任者。

I 分析 z 村企业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， 必须按照现髦的审鹊

• • •



权限，由县级以上地方人'民政府批准。 x x x村化纤r，未经批

准擅自占用耕地建厂房，是违站的。为了严格控制乡(镇)村企

业用地，是土地管理局依站对 x x x村化纤厂作出的处罚决定是

正确的.

〈张长鸿主编: «政策法规与案例选编» 939

页，案例的分析为本书编者所加)

3. 农村居民 、 城镇非农业户 口居民的霹例

(1)右蝙镇43户村民违法占地建房案

I 案情z 1 98气年春， 广东省廉江县石城镇通往茂名的→段公

路两旁，个别村民开始在责任田里违法占地建房，县国土局及时

劝阻，并三令五申，强调执行土地法规，不得违法占地抢建。但

是，少数村民不听国士部门劝告，继续占地抢建。至7月下旬，

仅石城镇附近一段公路两旁，违法占地前就发展到43户，其中27

户加班加点抢建楼房，有的则已盖了瓦屋顶，有13户已砌了地

墓。与此同时，附近的角湖咱村一些人以住房困难为由骗取用

地，井擅自将骗取来的土地以每平方米41元的价格，出卖给做药

材生意的个体户建房。

飞面对这种情况，廉江县县委、县政府根据《土地管理法》规

定的精神?于8月主句，由主管国土工作的副县长带头，出动一

支有公、检、拉干警70人，国土、乡镇干部70人，总共1 40人的

队伍，配铲丰、汽车10多台。对公路两旁违法占地建房，逐户进

行查处。该拆除的则拆除，该投收的则没收，该罚款的则罚款，

该补办手续的则补办手续。这次行动，有力地刹住了违怯占地的

歪风，维护工‘《土地管理盐、》的尊严，教育了干部群众必须依法

用地。群众高兴地说z "县委、县政府的坚决行动大快人心。对

那些不听劝告、硬要违法占地建房的，就是要从严查处，决不能

让违法占地的歪风卷土重来!

E 分析z 加强用地监督， 把违怯占地案件处理于始发阶段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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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前做好教育疏导工作，是减轻士地案发串的必要手段e 廉it县

政府面对在城镇乱占乱建的严重势态，下决心实行强制幢整顿，

刹住了乱占耕地不听劝阻的歪风，从而稳定了土地使用秩序，保

证了《土地管理法》的顺利实施。

对于这种集中公、检、搓、国士等部门人员，果断制止违法

占地行为，有人提出疑问，是否符合住律程序?在强制行动前，

国土部门已进行过制止，在制止无效的情况下向政府反映，要求

政府制止这种带集体性的抢建占地风。政府组织公、检、法联合行

动，予以制止，这是符合《土地管理捧》第52条规定的6特别是

在这种抢建占地风迅速蔓延的情况下，政府在p不下决心采取果断

措施，及时予以制止和纠正，必将会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。

(广东省国土厅: «土地案例选编» 12 1:3 贾 ，

略有改动〉

(2) 某树移民张某誓4户僧流占地事

I 禀情: 1958年广东省乳蘸县龙南乡修建水库， 政府将龙南

乡龙模村部分村民妥善移至侯公渡镇某移民材居住，均各得其

所，各有其业，一向安定。 19'8'8年9月间，该穆同样张菜等4卢在

"返回祖公风水地"的蛊惑下，私自倒流回龙南乡龙棋村，非、撞

击府3位于水厂下背夫 曾某等肉靠移民承包的土地17亩， 匙轩耕种

和建房1.03阁。对于这种强行侵犯土地承包经营板、非梅占地主盖房

盹何为，当地，干部和群众都对他们进行说理教育如批膏，侄张某

等 4户肆无怯纪，蛮楼且极，公然喊4可麟杀￠肤供曲林，伍事磺

坏土地资源。乳源县国土属在对他们多决遭行描谛费苦和幢止-盾，

于198:!l年 4月 1日以在厘土地政(J:9'39 )3号文作出处理决定如下z

任理民张某等 4户在主5天内拆除在车干才~r下曹夫水回1:，患曲

12闺房屋。

③侵占他人承包曲土地应立即全部退还承包户。

处理决定通知送达后，张某飞李四户期捞不起辞又和履行。为

此，县国土局根据《主地管理~)第白条的规定，申请县人民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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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强制执行。县人民法院在对张某等进行教育无效后，于6月 8自

以 ( 1 9 8 9 )乳法执公字第 1号文公告如下s

被执行人z张某，男， 35岁 ， 汉族， 本县农民， 现住在走公渡

镇某移民材。 s

被执行人z张某，男，32岁，汉族，本县农民，现住侯公渡镇某移

民材。

被执行人z张某、张某(住址与上同，略)。

上列被执行人于198 8年 9月间，未经批准私自倒流回龙南乡

龙摸衬，非法占用曾某等内靠移民承包的土地17亩进行耕和和建

房12间。乳源县国土局于198 9年4月 1日，以乳国土地政 ( 198 9 )

3 号文作出处理决定， 业于198 9年5月 1 日生效。 被执行人迄今拒

不履行，根据《民事诋讼法(试行) »第 177条第一款的规定，

现限令张某等被执行人，将上述非法所占用的土地和所建的 12间

房屋，于1989年 6月 30日前自动退出和拆除。上述被执行人如在

限期内不自动履行，则由本院强制执行。特此公告。

院长z 签字

1989年6月6 日

张某四人，在县站院强制执行的公告威慑下，退还了非法占

用的 17亩土地，拆除了在非法占地上所建的12间房屋。

违拉者受到惩处， «土地管理站》的尊严得到维护，土地承

包者的权益受到法律的保护。

E 分析= 被政府妥善安置定居盾的移民倒流返回原居住地非

能强占土地是一种严重的违路行为，不仅破坏了国家建设安置移

民的政策和法规的执行，而且违反了《土地管理住》的规定，如不及

时依站作出处理，必将造成社会和经济挟序的提乱，影晌安定团结。

〈广东省国土厅: «土地案例选编》1 5-18页，

略有改动)

(3) 掘镇靠农业户 口居民刻薯占地建房霹

Ia情: 1988年12月怀集县城镇居民刘某， 在怀城镇人民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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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2号东侧， 来纬国土部门批准， 擅 自 占用国有土地106 平方米建

私房，事实确凿，是非法占用土地的行为。

怀集县国土局于1989年9月依据《土地管理法》第46条和《广东

省土地管理实施办法》第24条的有关规定，对刘某作出如下处理z

①责々刘某于 9月底之前退还非法占用的国有土地 106平方

米，井拆除在非法占用土地上的新建大石基础。

@对刘某处以罚款500元，限期于9月 30日前交县国土局。

E 分析z 怀集县国士局对刘某非法占地的处理决定中的罚款

500元， 是根据 《广东省土地管理实施办法》 第24条的有关 规 定

作出的。因为《土地管理法》对城镇非农业户口居民非法占用土

地建住宅的法律责任，没有罚款的规定。

(广东省国土厅: «土地案例选编» 19页 ， 略有

改动)

(再)王某在代香港同胞办理用地手续中弄虚作假，骗取用

地禀

I 禀情: 东莞市不排镇某管理区王某的四位在香港的兄弟商

定在家乡建房， 1989年春节期间向该管理区 口 头提出 申请得到应

允，具体建房及办理用地手续交由王某代办。 19 89年 3月，他在办

理用地手续时，为了多占土地，竟以在香港的四位兄弟及其侄

儿、侄女的名字共12人，弄虚作假，化整为零，分别申报用地，

申报面积共 1330平方米，在得到该管理区同意批准后，办理了12份

土地使用证。随即动工兴建两幢占地面积分别为1 96 . 9和 1 90 .6平

方米的楼房及138平方米的附属房屋，建筑面积达525 .6平方米，

用地面积共672 .3平方米。

不排镇某管理区，不仅对王某的欺骗行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

任，更为严重的是批准 13 30平方米土地已经超越了自己的权限，

违反了《广东省土地管理实施办法》第21条的规定。

东莞市国土局根据上述事实，依据《土地管理法》第45条、

《广东省土地管理实施办法》第24条的规定，于1989年 12月作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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